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名称： 关于其他印刷服务的框架协议合同 

合同编号： 12N75003218L20261001 
采购单位（甲方）： 广西大桂山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 

住 所： 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永丰路150号 

供 应 商（乙方）： 广西龙宝堂印刷有限公司 

住 所： 南宁市高新大道东段19号标准厂房D区第一层 

签订合同地点：  

签订合同时间：  

合同使用说明：本合同文本为框架协议采购第二阶段采购人与入围供应商签订具体合同时使用。

采购合同文本
合同编号：

采购单位（甲方）采 购 计 划 号：

 
序号 采购计划文号 采购目录 数量 预算资金 资金来源性质 资金支付方式

1 广西政采[2026
]8277号 其他印刷服务 1 15600.00 一般公共预算

资金
授权支付

 

供 应 商（乙方）

签 订 地 点 签 订 时 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并严格遵循自治区本级及南宁市本级预算单
位印刷服务框架协议采购的征集文件、响应文件、印刷服务框架协议，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一、印刷服务项目、价格

 

序
号

采购计划文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

量
单位 成交单价

1
广西政采

[2026]8277号

广西龙宝堂印刷
有限公司自治区
本级及南宁市本
级预算单位印刷

服务

- - 产地:中国 1 件 0.00

2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00元报价，
不能更改报价。

- - - 1 项 10000.00

3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0元报价，不
能更改报价。

- - - 5 项 1000.00

4 -

【服务项】本项
服务为计量单
位，供应商按
100元报价，不
能更改报价。

- - - 6 项 100.00

合同总价（元） 15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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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总价（大写） 壹万伍仟陆佰元整

 

  增值服务项具体商品明细

序号 增值服务项 增值服务项商品明细

1            增值服务（1）             157克铜版纸双面彩，57.5*21cm-4折5页，15650/2款=7800元一款，10000份
*0.78=7800元 

2            增值服务（2）              

3            增值服务（3）              

合同总价：（大写） 壹万伍仟陆佰元整 ，（小写）  15600.00 元

二、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 

(一)交货时间、地点及合作方式
1、乙方交货时间
乙方按甲方约定时间交付完成，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乙方开具等额专用发票，甲方收到发票10个工作日内安排货款。
2、交货地址: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永丰路150号，古明浩15907855928
3、乙方按甲方所提供的素材进行四折五页折页版面设计，经甲方确认，四折五页折页方可进行批量生产，同步提交四折五
页折页设计原始文件及电子文本，保障外包装的产品质量及完成时间，乙方不涉包含但不限于企业商标、产品专利、食品
卫生安全、价格制定等重要信息的知识产权、标准匹配和相关责任，就此产品产生的相关收益亦与乙方无关，合作双方
款、货两清时本合同即自动终止。
(二)验收标准
1、乙方提供的产品应无脏污、破损等不良产品，印刷内容清晰，无重影，模糊等现象，随货附有产品送货单。
2、甲方对质量、数量如有异议，须在收到货后三个工作日内提出，乙方应无条件退货或换货、补足数量，由此造成的损失
由乙方承担。
3、因配送造成的破损，甲方协助乙方进行拍照，乙方补发破损物料。乙方依据破损照片自行和物流公司进行索赔，索赔款
归乙方所有。补发物料产生的运输费用由乙方承担。
(三)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的有关条款，此合同未尽事项，应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2、争议解决方式;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须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应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四)其他约定事项
1、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2、本合同正本壹式贰份，甲方执壹份，乙方执壹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3、双方履行完相关条款，本合同自行终止。
 

三、服务条款

具体内容见印刷服务单。

甲方（章）                

               

               

  年   月    日                

乙方（章）                

               

               

  年    月    日                

通讯地址： 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永丰路150号       

         
通讯地址： 南宁市高新大道东段19号标准厂房D区第一层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15907855928                 电话： 0771-4526866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贺州振兴支行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南宁市明秀支行                 

账号： 20325301040003535                 账号： 210210500930004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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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542899                 邮政编码： 530000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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